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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法綜字第1153039613號

修正「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修正「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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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受保護樹木認定案件之審議。 

二、受保護樹木之保護計畫或移植與復育計畫等相關資料之審議。 

三、樹木保護政策及推動方向基本原則之建議。 

四、處理其他受保護樹木相關事項之審議、諮詢、解釋、鑑定、協

調、爭議及重大違規事件。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主任委員由市長指定之副市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局長

兼任，其餘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副局長。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副局長。 

四、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 

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副局長。 

六、植物、園藝、景觀、植病或森林之專家、學者。 

七、建築設計、都市計畫或都市設計之專家、學者。 

八、人文歷史或社區營造之專家、學者。 

府外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府內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派）： 

一、任期內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反行政程序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或其他法令之迴避規

定。 

三、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騷擾防治法規定，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或經權責機關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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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關說、請託、招待、餽贈或其他不正利益，致有不能公正執

行職務，有確實證據。 

第四條  本會設幹事會，由文化局副局長擔任執行秘書，置幹事九人，由

文化局指派三人兼任，都發局、工務局、民政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

地工程處各指派一人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協助處理會務，並得邀

請本會委員或其他專家、學者出席提供諮詢意見。 

第五條  本會每三個月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或主任

委員認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府內委員未能親自出席者，得指派

代表出席，並列入出席人數，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第六條  本會會議應有現有總額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主席以不參加表決為原則。但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得依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及其他專家、學者列席。 

第八條  本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其

他法令之迴避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會幕僚作業，由文化局指派業務相關人員兼任之。 

第十條  本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文化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3



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障字第1153113620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作業要點」，並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作業要點」

局長  姚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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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身心障礙者獲得妥善的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並減輕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經濟負擔，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之資格及條件：

(一) 除符合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二條規定資格外，申請本補助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於各級政府主管機關最

近一次評鑑或考核合格之機構（以下簡稱機構）接受服務。各級政府主管機

關評鑑或考核合格之機構如下：

1.與本局簽訂契約並經各級主管機關依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輔導查核評鑑及

獎勵辦法評鑑結果為乙等以上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2.經各級主管機關依護理人員法評鑑或考核合格之護理之家。

3.經各級主管機關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評鑑或考核合格之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市）精神復健機構。

4.經各級主管機關依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評鑑，評鑑成績符合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老人收容安置補助計畫規定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之

長期照護型。

5.經本市主管機關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核准立案之公立或私立幼兒園。

6.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評鑑或考核合格之本市機

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以下簡稱住宿式長照機構）。

7. 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評鑑乙等以上之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

榮民之家）。

(二) 於前款第七目之榮民之家接受服務者，以年滿六十五歲且自費入住類別為養

護或失智者為限。

(三) 五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於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之養護型或失智照顧型接受服

務者，準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老人收容安置補助計畫。

(四) 已領有本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者，因原提供服務之

機構轉型為住宿式長照機構，視為繼續具有本補助之資格，並適用最有利於

補助對象之規定。但其嗣後經本局撤銷或廢止補助資格者，不再補助。

三、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應為本人，本人無法申請時，得由其代理人（機構相關人員不得擔任

代理人）於本人入住機構或服務單位後，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1.申請表。

2.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另須檢附身心障礙需求評估結果相關證明文件。

3.機構入住合約書或服務契約書。

4.於幼兒園接受服務者須檢附繳費收據。

5.於護理之家、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之長期照護型或本市住宿式長照機構接受

服務且有氣管插管、鼻胃插管、導尿插管或廔口留置（含胃造廔口、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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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廔口及結腸造廔口）之管路處置之情形者，須檢附三個月內醫師診斷證

明書正本。但無管路處置者免附。

6.於本市精神復健機構接受服務者須檢附醫師轉介單。

7.機構如屬最近一次考核合格者，應檢附經該主管機關考核合格之相關證明

文件。

(二)前款資料未備齊，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逾十五日未補正者，不予受理申請。

四、補助計算及撥付方式：

(一) 本補助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經審核通過後追溯自受理

申請日發給。但實際接受服務日在後者，自實際接受服務日發給。

(二) 以日為單位，依申請人當月實際接受服務之日數，乘以每月應領補助除以三

十日計算。

(三) 申請人因住院離開提供服務之機構，自離開機構之日起，保留床位三十日，

補助費維持原額度；超過三十日者，其補助費折半計算；超過九十日者，自

超出之日起不予補助，並於出院返回機構當日起恢復原補助額度。機構應於

申請人出院返回該機構十五日內，檢附住院相關證明陳報本局核算補助費用。

(四) 申請人因請假離開提供服務之機構，自離開機構之日起，保留床位十四日，

補助費維持原額度；超過十四日者，自超出之日起不予補助，並於結束請假

返回機構當日起恢復原補助額度。機構應於申請人結束請假返回該機構十五

日內，陳報本局核算補助費用。

(五) 提供服務之機構依申請人實際接受服務之日數請領補助，於次月五日免備文

檢具名冊及收據各一份，配合按月掣據向本局請款。十二月補助款請於當年

十二月十五日前送件。但若因申請人有住（出）院、請假、福利身分或身心

障礙等級異動等情事，得於知悉時起之次月五日前依規定向本局請款。

(六) 申請人於本市精神復健機構接受服務時，申請補助之月份如同時領取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健保復健治療費用與本補助，本補助以核發原補助百

分之八十之額度計之。

(七) 申請人申請本補助之日間照顧費用補助可同時使用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

服務，惟每月可使用之長照給付及支付額度，自本補助核定之日起需扣除本

補助核定金額。

五、停發補助原則：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停發補助，已撥付之當月補助，以

當月日數扣除申請人當月接受服務之日數，乘以每月應領補助除以三十日之金額追

繳之：

(一) 未符合本要點第二點之規定。

(二) 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入住機構。

(三) 死亡。

(四) 經查核認定未經請假離開提供服務之機構。

六、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有以下異動情形時，應向本局陳報，如異動情形致補

助資格不符或應補助金額變更者，由本局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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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婚、離婚或子女監護權重新約定等親屬關係變動。

(二) 生育、收出養或認領子女。

(三) 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四) 就學（含在學領有公費）或學業終（中）止。

(五) 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六)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七) 住居所變更或戶籍遷移。

(八) 身心障礙類別或等級變更。

(九) 就業情況或收入變更。

七、 前二點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申請人、家屬、法定繼承人及提供服務之機構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主動通知本局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補助金額，由本局公告之；修正時，亦同。

九、 辦理本補助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十、 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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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56023938號

主旨：超級蚌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

立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情事，經本處115年5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

115301183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5年5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115301183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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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1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8
3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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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56023939號

主旨：偉崙有限公司等9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

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5年5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

115301090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5年5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115301090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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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6
/1
7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12
21
60
53

偉
崙
有
限
公
司

李
孟
麒

2
20
89
73
20

詠
聖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玉
薇

3
05
11
38
49

托
福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叢
蓓
明

4
09
44
45
74

天
隆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林
玉
英

5
86
37
79
48

佳
廣
開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金
拋

6
86
51
10
23

鉅
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莊
介
侖

7
84
48
86
87

麗
羊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家
榮

8
96
94
14
39

優
勤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李
秀
蘭

9
70
57
54
85

風
尚
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武
廷

10
12
87
36
60

好
康
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孫
修
睦

11
16
18
91
07

愷
悌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徐
中
方

12
80
27
89
78

藝
是
娛
樂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包
小
松

13
27
54
32
67

主
大
有
限
公
司

林
榮
愷

14
27
77
10
70

型
國
際
創
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百
福

15
28
20
41
30

樂
奈
新
媒
體
電
子
商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詩
雯

16
28
79
66
12

大
閎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陳
成
志

17
24
31
41
79

盤
古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吉
野
貴
宣

18
24
47
22
69

天
下
衛
視
有
限
公
司

莊
訓
清

19
24
49
92
10

富
益
祥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建
昌

20
25
10
87
30

朋
鑫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恩
紘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10
0號

共
計
：
93
筆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6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0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6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2
39
38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09
0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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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6
/1
7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25
11
47
80

金
品
景
好
有
限
公
司

許
金
品

22
53
92
62
33

勁
麵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林
黎
玉

23
53
95
40
05

季
維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維
隆

24
28
05
48
15

尊
泰
開
發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陳
永
昌

25
53
72
01
81

視
界
新
科
藝
有
限
公
司

陳
棟
樑

26
54
36
79
75

白
馬
國
際
地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明
旺

27
54
64
20
71

月
河
創
意
世
界
有
限
公
司

賴
夢
芳

28
54
68
24
68

一
起
趣
社
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維
隆

29
54
68
45
90

元
本
員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朱
肇
本

30
24
53
98
67

巴
庫
實
酒
神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明
旺

31
24
55
24
89

瑞
智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英
招

32
24
74
90
60

東
吳
志
同
道
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俊
雯

33
24
75
22
28

果
之
農
莊
有
限
公
司

陳
國
祥

34
24
75
48
23

金
隆
盛
生
活
有
限
公
司

曹
素
芬

35
24
75
62
72

茉
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殷
尚
群

36
24
95
33
38

台
灣
聯
金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JO
SE
PH
 H
O

37
24
95
71
65

言
鼎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張
炳
鍾

38
52
46
99
06

幸
運
星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楊
大
衛

39
52
49
57
62

亦
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家
鳳

40
52
50
52
82

臻
壕
禮
儀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陳
柏
諭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10
0號

共
計
：
93
筆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6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2
2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1
6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2
39
38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12



製
表
日
期
:
11
5/
06
/1
7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2
68
07
46

創
果
教
育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李
昆
謀

42
52
89
00
68

喜
萃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家
興

43
54
29
73
88

廣
全
機
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建
華

44
55
63
17
12

活
泉
江
河
有
限
公
司

王
詩
涵

45
55
71
59
92

星
宇
展
業
有
限
公
司

葉
宗
翰

46
55
82
57
39

萬
家
團
圓
有
限
公
司

張
國
輝

47
55
85
69
85

宏
瑞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姜
禮
瑞

48
53
80
78
55

宇
代
奢
華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惠
民

49
50
79
04
17

艾
克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展
羽

50
82
88
35
57

串
點
移
動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王
舜
威

51
85
12
93
44

起
創
有
限
公
司

鄧
耀

威
TA
NG

YE
W 
WA
I

52
83
17
89
25

晶
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余
信
雄

53
83
15
61
28

亞
洲
敏
捷
管
顧
有
限
公
司

St
ei
nm
et
z

Pj
ot
r

Jo
ha
nn
us

Pe
tr
us

54
83
34
90
97

芳
榕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黃
秀
芳

55
83
24
48
27

維
逸
生
活
有
限
公
司

葉
維
達

56
90
83
81
40

瑞
爾
萊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鄭
涵
云

57
90
88
43
54

駿
馬
奔
騰
數
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駿
縢

58
90
74
08
79

梁
博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梁
博
立

59
90
53
25
07

熙
羅
資
產
投
資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羅
佩
雯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00
0號

共
計
：
93
筆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6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6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4
0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3
4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2
39
38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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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6
/1
7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0
91
11
14
07

蛤
參
鋪
忠
孝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田
孝
文

61
24
70
11
70

璞
申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劉
冠
君

62
91
09
72
36

雅
逸
文
心
有
限
公
司

洪
逸
興

63
50
82
66
47

凱
利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穆
怡
君

64
85
08
33
48

協
鼎
成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李
金
泉

65
90
26
63
10

威
亨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朱
碩
楠

66
90
38
03
48

蓋
亞
互
動
聯
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玉
騰

67
90
36
72
89

樂
樂
宇
樂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誌
男

68
90
33
08
11

鎵
世
達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詩
雯

69
89
18
02
86

玓
瓅
覇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卓
悅
如

70
89
18
03
09

忘
機
胤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卓
悅
如

71
90
01
02
32

亞
杜
藍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惠
周

72
89
16
72
56

愛
維
藍
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張
清
和

73
83
00
39
68

胖
殿
烘
培
坊
有
限
公
司

王
明
宏

74
93
76
63
67

銘
軒
有
限
公
司

劉
勇
男

75
94
09
62
04

興
穎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地
玉

76
53
22
39
92

禾
楓
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硯
超

77
94
10
12
61

三
哥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林
煜
哲

78
94
17
70
64

盤
古
遊
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玉
騰

79
94
19
67
02

皇
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歐
秉
漢

共
計
：
93
筆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6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6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6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80
0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5
2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2
39
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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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6
/1
7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0
94
23
93
37

利
譯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忠

81
94
23
97
01

全
英
有
限
公
司

陳
顗
安

82
93
63
31
56

心
然
生
醫
有
限
公
司

張
簡
怡
君

83
93
64
84
75

好
神
創
藝
有
限
公
司

何
佳
娜

84
93
73
87
42

鮨
昀
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可
昀

85
95
44
69
25

金
韓
順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SU
H 
HY
UN

86
95
45
40
71

魔
悅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伍
志
龍

87
00
22
78
11

永
承
國
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鄭
永
承

88
00
16
82
36

佳
和
元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宏
騰

89
99
99
89
55

潛
規
則
娛
樂
人
工
智
慧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恆
維

90
60
71
38
70

德
安
達
農
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RO
ME
O

IS
AA
C

AN
AK
 M
AT
HE
WS

91
42
97
36
87

福
合
和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彭
智
偉

92
60
61
77
84

超
級
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少
君

93
60
61
78
29

強
蚌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少
伯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8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8
40
0號

共
計
：
93
筆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7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8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9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8
0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8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8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1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2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3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4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50
0號

11
5年

05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1
17
6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2
39
38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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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56023933號

主旨：前瞻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5年6月10日府產業商字第

115360367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5年6月10日府產業商字第115360367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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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6
/1
7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22
43
83

22
前
瞻
設

計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錦
屏

2
04
98
36

37
新
峰
室

內
設
計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辛
建
和

11
5年

06
月
0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53
60

36
80
0號

共
計

：
2筆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56

02
39

33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及
11

54
3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6
月
10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53
60

36
7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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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許秀資

電話：02-27590666分機6428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se8476@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53074760號

主 旨：檢送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5年5月份下旬54輛因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未領

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 5年6月1 2日北市停管字第

1153073801號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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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53073801號
附件：公告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115年5月份下旬54輛因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未領
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處以雙掛號郵寄通知案內車輛所有人，惟尚有函

件無法送達或車主行方不明，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旨揭公告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車輛，目前仍留置公有撫

遠逾期車輛放置場（電話：02-27616571，地址：臺北市
松山區撫遠街419-1號旁）與公有瑞光逾期車輛放置場（
電話：02-2659-2005，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21
巷2號旁，由舊宗路2段213巷進入）保管待領，請各權利
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依規定繳納所積欠停車費、
拖吊移置費、保管費後領取車輛，逾期仍未認領或無人認

領者，即依法公告拍賣，所得價款扣除車輛違規之移置費

、保管費、停車欠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解繳公庫或

提存。   

處長 劉瑞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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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拖吊原因 車牌號碼 車主姓名 車種

車身號碼或引擎號

碼
廠牌

出廠年

月

掛號通知

日期

1 民間酒扣 0872-FV 于○窕
自用小

客車
K20A42803239 本田 200305

1150529

593194

2 民間酒扣 1831-F8 趙○豪
自用小

貨車
C12DPA25727 中華 201105

1150529

593190

3 民間酒扣 279-7B
運○○通有

限公司

營業小

貨車
N32222 中華 200311

1150602

599511

4 民間酒扣 4719-J5
運○○際有

限公司

自用小

貨車
4M42Y010232 中華 200905

1150602

599502

5 民間酒扣 AAE-0137 莊○博
自用小

客車
WVGZZZ1TZDW006113

VOLKSWAG

EN
201206

1150521

570749

6 民間酒扣 AFG-6168 李○宏
自用小

客車
WAUZZZ8K1DA011142 AUDI 201212

1150526

584443

7 民間酒扣 ATK-6091
巨○○鋁企

業社

自用小

貨車
N63510 中華 200612

1150529

593196

8 民間酒扣 ATZ-5917 謝○隆
自用小

客車
72602485D 馬自達 200707

1150605

611998

9 民間酒扣 AUD-9977 鄭○慈
自用小

客車
WDD1173441N453042

Mercedes

-Benz
201610

1150602

599515

10 民間酒扣 BPP-3683 尤○心
自用小

客車
4GR0580563 LEXUS 200906

1150529

593201

11 民間酒扣 BQV-2629 梁○傑
自用小

貨車
4P10-F58074 中華 202210

1150602

599514

12 民間酒扣 BXQ-3302
建○○電有

限公司

自用小

貨車
KNCSJY76BS7851366 KIA 202503

1150529

593207

13 民間酒扣 BXX-3616 呂○恩
自用小

客車
G2803167X 福特六和 201605

1150602

599496

14 民間酒扣 JK-3285 許○香
自用小

客車
G16A-294395 鈴木 199211

1150521

570756

15 無照駕駛 5979-DG 黃○萱
自用小

客車
JTJHA31U040027916 LEXUS 200307

1150602

599501

16 無照駕駛 7161-UT 陳○黃
自用小

客車
82200518C 福特六和 200805

1150529

593209

17 無照駕駛 AAG-8390 黃○晟
自用小

客車
WVGZZZ5NZDW563461

VOLKSWAG

EN
201211

1150602

599500

18 無照駕駛 AND-9815 陳○慧
自用小

客車
L15Z13400942 本田 201606

1150529

593188

19 無照駕駛 ATP-2787 池○章
自用小

客貨
MR20036869S 日產 201706

1150602

599509

20 無照駕駛 AWG-5372 蔡○萍
自用小

客車
1AZX043978 國瑞 200803

1150526

584433

21 無照駕駛 AZH-3822 楊○齊
自用小

客車
WAUZZZ8P97A077860 AUDI 200609

1150602

599498

22 無照駕駛 BKY-2591 李○獻
自用小

貨車
4G64V064742 中華 201701

1150602

599506

臺北市停車管理工程處115年5月下旬違規

被拖吊車輛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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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照駕駛 RCZ-3673
鴻○○客車

租賃有限公

租賃小

客車
2ZRZ037837 國瑞 202307

1150526

584452

24 無照駕駛 RFP-9153
台○○客車租賃

股份有限公司

租賃小

客車
WDD2221321A273868

Mercedes

-Benz
201604

1150529

593183

25
久停停車

格
8963-M7 葉○文

自用小

客車
MR18048367S 日產 201110

1150526

584454

26
久停停車

格
AUM-6133 王○豪

自用小

客車
2ZRY410020 國瑞 201707

1150605

612006

27
久停停車

格
TDN-9610 郭○勲

營業小

客車
4J12RE23613 中華 202001

1150602

599503

28 一般違停 MBB-2508 阿○
普通重

型
E3M7E-024533 山葉 201508

1150529

593205

29 一般違停 NJX-7750 姜○鳳
普通重

型
SJ25ZB-124696 光陽 202012

1150605

611995

30 一般違停 PDL-0918 蕭○柏
普通重

型
SE24CH-127210 光陽 202503

1150602

599499

31
久停停車

格
270-KDF 陳○杰

普通重

型
FD319628 三陽 201104

1150602

599497

32
久停停車

格
601-EWK 若○

普通重

型
E394E-245153 山葉 200812

1150526

584453

33
久停停車

格
839-EGB 卓○世

普通重

型
FD097795 三陽 200809

1150526

584450

34
久停停車

格
AES-9969 張○煥

普通重

型
KZ275859 三陽 201306

1150526

584447

35
久停停車

格
NWE-9387 吳○樺

普通重

型
5SK-333188 山葉 200412

1150602

599495

36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022-MUH 陳○如

普通重

型
E3E6E-310586 山葉 201401

1150526

584429

37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029-BNK 顏○章

普通重

型
SG20AB-889591 光陽 200704

1150526

584424

38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120-NAY 林○忠

普通重

型
SJ25PG-100477 光陽 201401

1150526

584431

39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161-LDX 羅○蓮

普通重

型
DN531173 三陽 201208

1150529

593204

40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632-MWW 葉○將

普通重

型
SJ25PH-102669 光陽 201403

1150529

593192

41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759-DBU 吳○衛

普通重

型
RB142468 三陽 200812

1150529

593210

42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825-TJR 林○奇

普通重

型
DF136219 三陽 201501

1150526

584438

43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ADQ-9665

臺○○政府

警察局

普通重

型
SJ30EA-105039 光陽 201305

1150526

584425

44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AOR-060 劉○平

普通重

型
VLXIM-757292 偉士牌 199602

1150529

593189

45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BJE-910 郭○煌

普通重

型
KN600510 三陽 200205

1150526

584439

46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BJJ-193 畢○生

普通重

型
5HK-612389 山葉 200205

1150526

584434

47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CSL-692 鄭○仁

普通重

型
KP327621 三陽 200505

1150602

599504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21



48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AA-8880 蔡○凱

普通重

型
RP8M82310FV000898 PIAGGIO 201506

1150529

593208

49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AB-9891 林○為

普通重

型
SR30BF-103523 光陽 201509

1150529

593185

50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AY-9375 劉○麒

普通重

型
RT30AA-106180 光陽 201601

1150602

599505

51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PE-6922 陳○翔

普通重

型
E3X2E-045068 山葉 201710

1150529

593193

52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PW-0192 郭○升

普通重

型
SE22BJ-118409 光陽 201712

1150526

584449

53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NLJ-1995 李○曄

普通重

型
E3B8E-465496 山葉 201010

1150529

593197

54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XF3-623 周○賢

普通重

型
SD25XA-101465 光陽 200508

1150529

59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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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6樓

承辦人：沈書統

電話：02-27590666轉6441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pma142178@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53075473號

主 旨：公示送達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5年6月份於道路違規停放經拖吊之自行車

逾期未領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 5年6月1 7日北市停管字第

1153074944號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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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53074944號
附件：    

主旨：公示送達115年6月份本市長順街9號對面等45處違規停放
經拖吊之自行車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旨揭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自行車（違規日期：1150601

-1150615）共計90輛，目前仍留置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話：02-27398983）或公有撫遠放置場（電話：02
-27616571）保管待領，請各權利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
月內，依規定辦理領取，逾期仍未認領者，將依相關規

定處理。   

處長  劉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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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
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D14-972 115.06.01 長順街 9號對面 17:0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D14-973 115.06.02 環河南路 2段 137號 14:5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D14-974 115.06.02 大湖街 160巷 22弄 2
號 

06/03 
11: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D14-975 115.06.02 健康路 472號旁 06/03 
11:45 上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A026804 115.06.02 臨沂街 59巷 23-1號 11: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6805 115.06.02 臨沂街 59巷 23-1號 11: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362 115.06.02 延吉街 236巷口 14:4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363 115.06.02 延吉街 236巷口 14:4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364 115.06.02 延吉街 236巷口 14: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4730 115.06.03 重慶北路 3段 223巷 49
號對面 11: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D14-976 115.06.03 大北街 17號旁 20: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D14-977 115.06.03 文林路 235號 20: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4308 115.06.03 天母西路 25號 20: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4309 115.06.03 天母西路 25號 20: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01 115.06.04 農安街 269號 10:05 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02 115.06.04 農安街 269號 10:0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03 115.06.04 農安街 269號 10:0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04 115.06.04 農安街 269號 10:05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4731 115.06.04 農安街 269號 10:0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4732 115.06.04 農安街 269號 10:05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D14-978 115.06.04 八德路 4段 245巷 52
弄 5號 15:05 上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A027040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1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3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4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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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
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27045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6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7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8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3:30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49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5:05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050 115.06.04 南京東路 4段 133巷 9
弄 35號 15:05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365 115.06.04 四維路 124巷 26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371 115.06.04 瑞安街 244巷 34號旁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4311 115.06.05 安平街 5巷 13號 11:1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4312 115.06.05 安平街 5巷 13號 11:1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4313 115.06.05 安平街 5巷 13號 11:1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D14-979 115.06.05 八德路 4段 245巷 52
弄 5號 15:05 上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A027393 115.06.06 羅斯福路 3段 339號 11:1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396 115.06.06 羅斯福路 2段 99號 11:1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397 115.06.06 建國南路 2段 276號 11:1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03 115.06.08 復興南路 2段 277號 12:4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D14-980 115.06.09 健康路 325巷 28號 15: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A027051 115.06.09 健康路 325巷 28號前 15:35 無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12 115.06.11 農安街 206號防火巷 13:5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13 115.06.11 農安街 206號防火巷 13:5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14 115.06.11 農安街 206號防火巷 13:5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15 115.06.11 農安街 206號防火巷 13:5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617 115.06.11 農安街 206號防火巷 13:5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27407 115.06.12 仁愛路 4段 222巷 15
號 11:4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09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59號 11:4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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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
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27411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59號 11:4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12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59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13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59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14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61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15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61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16 115.06.12 信義路 4段 261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20 115.06.12 信義路 2段 74號 11:45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21 115.06.12 信義路 2段 74號 11:45 有鎖 
剪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22 115.06.12 信義路 2段 162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24 115.06.12 信義路 2段 178號 11: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28 115.06.13 復興南路 2段 13號旁 11:4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29 115.06.13 復興南路 2段 203號旁 11:4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0 115.06.13 信義路 4段 6號 11:4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2 115.06.13 信義路 4段 6號 11:4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3 115.06.13 台電大樓 2號出口 11:4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5 115.06.13 金山南路 2段 179號 11:4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6 115.06.13 金山南路 2段 179號 11:40 無鎖 
沒氣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7 115.06.13 金山南路 2段 179號 11:40 無鎖 
沒氣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39 115.06.13 和平東路 1段 178號旁 11:4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40 115.06.13 和平東路 1段 178號旁 11:40 剪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43 115.06.15 羅斯福路 4段 34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45 115.06.15 羅斯福路 4段 60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46 115.06.15 羅斯福路 4段 60號 11:1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47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5號對面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48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5號對面 11:1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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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
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27449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5號對面 11:1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0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0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1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0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2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0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3 115.06.15 汀州路 4段 10號 11:1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4 115.06.15 和平東路 1段 129號對
面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6 115.06.15 建國南路 2段 269號 11:1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7 115.06.15 建國南路 2段 269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8 115.06.15 建國南路 2段 269號 11:1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59 115.06.15 建國南路 2段 269號 11:1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61 115.06.15 復興南路 1段 165號 16:2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62 115.06.15 忠孝東路 4段 2號 16:2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67 115.06.15 捷運科技大樓站 16: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27468 115.06.15 捷運科技大樓站 16:2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D14-981 115.06.15 廈門街 113巷 12-3號 14:2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微電
車 

 以下空白      

       

       

       

       

       

       

       

       

 合計 9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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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府警刑大字第1153045078號

主旨：預告制定「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隱匿式攝影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制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

三、「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隱匿式攝影自治條例」草案詳如附件。本案另刊於本市法

規查詢網站（網址：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四、因本市對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之相關規範已行之有年，且自114年5月21日公布

施行「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迄今，公共場所管理人已知悉對

於廁所、浴室、更衣室及其他可能涉及隱私空間應實施自主檢測之要求，本市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已長時間進行輔導及稽查，足使各場所管理人理解相關權利

義務，爰縮短預公告期間，如對草案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請自本公告刊登本府公

報之日起7日內，向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陳述意見或洽詢，聯絡資料如下

：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

(二)地址：103024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219號。 

(三)聯絡人：偵查佐吳洲權。 

(四)電話：02-2370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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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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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隱匿式攝影自治條例」 

制定草案總說明 

一、 查「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係本府於九十

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於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嗣為

周延保障民眾隱私權及配合日新月異之公共場所種類，擴大實施

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之公共場所範圍，及落實針孔攝影機偵測結

果之查核及強化管理機關之檢查措施，併修正名稱「「臺北市公共

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於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

施行。 

二、 鑑因俗稱針孔之隱匿式攝影機裝置用途雖廣泛，惟考量現行資訊

傳輸迅速，非法使用是類裝置所造成隱私危害甚鉅，基於落實人

民對特定之公共場所隱私保障「、提高各類場所管理人之社會責任，

同時遏止任意非法使用隱匿攝影機等目的，本府爰依臺北市議會

第十四屆第十一次臨時大會第一次會議議決事項「，制定本自治條

例草案。 

三、 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十六條，其重點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 第二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公共場所、場所管理人「、隱匿式攝影機及偵測設

備之定義。 

(四) 第四條明定場所管理人及受僱人不得於指定空間裝設隱匿

式攝影機，並課予場所管理人自主檢測義務。 

(五) 第五條明定管理機關行政檢查「、執行方式及場所管理人配合

義務；市政府得召集管理機關建立風險分級管理機制。 

(六) 第六條明定執行機關得推動相關獎勵措施。 

(七) 第七條明定執行機關應辦理執行本自治條例之教育訓練。 

(八) 第八條明定場所管理人之通報、保全證據義務。 

(九) 第九條明定違反第四條第一項之罰則。 

(十) 第十條明定違反第八條第二項之罰則 

(十一) 第十一條明定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五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且經發現有裝設隱匿式攝影機之罰則。 

(十二) 第十二條明定違反第八條第一項之罰則。 

(十三) 第十三條明定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五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之罰則。 

(十四) 第十四條明定執行機關得公告違反本自治條例所為檢查

結果。 

(十五) 第十五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市政府定之。 

(十六) 第十六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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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隱匿式攝影自治條例」制定草案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隱匿

式攝影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名稱。 

第一條  臺北市為防止公共場所

隱匿式攝影，保障人民隱私權

及維護公共利益，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

府）；執行機關為市政府所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前項執行機關不明時由市政

府警察局報請市政府核定之。 

第一項主管機關得將其權限

委任執行機關執行。 

一、 第一項明定本自治條例之
主管機關為市政府，執行
機關為市政府所屬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由各該機
關負責所轄場域之管理。 

二、 第二項明定執行機關不明
時，由警察局報請市政府
核定之。 

三、 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規
定，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任所屬執行機關執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公共場所：指經市政府

指定公告之公共場所建

築物或設施、營業場

所。 

二、 場所管理人：指公共場

所之所有權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 

三、 隱匿式攝影機：指微小

體積或偽裝造型，致不

易以外觀判別為攝影機

之設備，或其藏匿、裝

設、放置之位置，致不

易察覺其存在之攝影

機。 

四、 偵測設備：指具備無線

一、 明定本自治條例用詞定
義。 

二、 按公共場所係指供不特定
多數人共同使用或集合之
場所，惟考量本自治條例
規範目的及效能，本自治
條例之公共場所宜限縮為
經市政府指定公告之建築
物、設施營業場所，故於
第一款明定公共場所之定
義，以資明確。 

三、 第一款所稱建築物，例
如：臺北市市立天文科學
教育館、體育館等；所稱
設施，例如：鄰里公園、
兒童遊戲場設施等；所稱
營業場所，指有對外收費
之營業行為，提供不特定
第三人服務，並供公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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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偵測、光學鏡頭搜

尋或其他足以有效偵測

隱匿式攝影機功能之設

備。 

入之場所。 
四、 第二款場所管理人之定

義，係參考現行「臺北市
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
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本
款所稱管理人，不限於營
業登記之名義人，如為現
場管理或實際負責營運之
人，亦得認定為管理人，
由執行機關依個案情節及
具體事實認定之。 

五、 第三款所稱隱匿式攝影
機，包含針孔攝影機，因
其鏡頭較小，易藏於煙霧
檢測器、插座、鬧鐘、燈
具等物品中，不易察覺；
智慧型手機、攝錄影機設
備等經偽裝外觀後，致一
般人不易自外觀判別其具
攝影功能者，及一般攝影
機設備，如經藏匿、裝設
或放置於隱密位置，致不
易察覺其存在者，亦屬第
三款所定隱匿式攝影機之
範圍。 

六、 第四款所定偵測設備，應
具備無線訊號偵測或光學
鏡頭搜尋功能，或兼具前
揭功能。另考量科技演
進，爰明定亦得以其他足
以有效偵測隱匿式攝影機
之設備進行偵測，以臻周
延。 

第四條  場所管理人及其受僱

人，不得於公共場所之廁所、浴

室、更衣室、哺（集）乳室或其

他具合理隱私期待之空間裝設隱

匿式攝影機。 

    場所管理人應對前項空間，

以偵測設備實施隱匿式攝影機偵

測，並作成紀錄，至少保存一

年。 

一、 鑑於實務上發生於公共場
所之廁所、浴室、更衣
室、哺（集）乳室或其他
具合理隱私期待空間裝設
隱匿式攝影機進行偷拍之
案件，多係由熟悉場所環
境及設施設備之場所管理
人或其受僱人所為。為防
杜利用管理權限或工作便
利從事偷拍行為，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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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偵測每月至少一次；必

要時，執行機關得要求增加執行

次數。 

場所管理人對受僱人之監
督責任，爰參酌民法第一
百八十八條有關僱用人責
任之規定，於第一項明定
場所管理人及其受僱人不
得於前揭場所裝設隱匿式
攝影機。至於場所管理人
透過承攬、委任或其他法
律關係，指示第三人裝設
隱匿式攝影機之情形，其
相關法律責任已可歸責於
場所管理人，爰未將承攬
人、受委任人或其他受指
示之第三人納入規範。又
第一項所定廁所、浴室、
更衣室及哺（集）乳室等
空間，係使用者常有裸露
身體隱私部位之情形，為
避免掛一漏萬，爰定有
「其他具合理隱私期待之
空間」之概括規定，例
如：中西醫診療間、哺乳
衛教空間，以求周全。 

二、 為明確課予場所管理人自
主偵測義務，於第二項明
定場所管理人應對公共場
所之廁所、浴室、更衣
室、哺（集）乳室及其他
具合理隱私期待之空間，
以偵測設備進行隱匿式攝
影機偵測，並應作成紀錄
及妥善保存。 

三、 第三項明定場所管理人偵
測之執行頻率，並明定執
行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
增加執行次數，以強化場
所管理人之自主管理。 

第五條  執行機關得定期或不定

期檢查場所管理人有無執行隱匿

式攝影機偵測事宜，並作成紀

錄。場所管理人不得規避、妨害

或拒絕。 

一、 第一項明定執行機關得定
期或不定期檢查場所管理
人有無執行隱匿式攝影機
偵測事宜，並作成紀錄，
場所管理人不得規避、妨
害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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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檢查方式如下： 

一、 書面稽核：檢查場所管

理人依前條作成之紀

錄。 

二、 現地檢測：以偵測設備

於公共場所實施隱匿式

攝影機偵測。 

    市政府得召集執行機關，依

公共場所之性質、隱私期待程度

及檢查情形，建立風險分級管理

機制，作為檢查頻率之依據。 

二、 第二項明定檢查方式分為
書面稽核及現地檢測。 

三、 為確保檢查實效，於第三
項明定市政府得召集執行
機關，依公共場所之性
質、隱私期待程度及檢查
情形，建立風險分級管理
機制，訂定各風險等級之
檢查週期及覆蓋率。 

第六條  為鼓勵場所管理人落實

執行本自治條例，執行機關得推

動相關獎勵措施。 

明定執行機關得推動相關獎勵措
施，透過標章認證、建置優良業
者名單或其他正面激勵機制等方
式，鼓勵場所管理人落實自主管
理義務。 

第七條  執行機關應針對稽核檢

測人員及場所管理人，定期辦理

執行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之教育

訓練。 

為提升公私部門執行檢查與偵測
之專業知能，並課予執行機關辦
理教育訓練之責任，爰明定執行
機關應定期針對檢查人員及場所
管理人辦理教育訓練。 

第八條  場所管理人知悉公共場

所有裝設隱匿式攝影機情事時，

應即通報執行機關。 

    前項情形，場所管理人並應

保全現場隱匿式攝影機及其影像

儲存裝置，不得毀損、湮滅、重

製、散布、播送或其他足以妨害

調查之行為。 

    執行機關接獲第一項通報，

或於現地檢測時發現有裝設隱匿

式攝影機之情事者，應即調查違

反本自治條例或其目的事業主管

法規之相關事證，必要時得會同

警察機關依法偵處。 

    依前項調查過程中，應注意

維護當事人之隱私，並妥善保管

相關影像及證據。 

一、 第一項明定場所管理人於
知悉公共場所有裝設隱匿
式攝影機情事時，應即通
報執行機關。 

二、 第二項明定場所管理人於
知悉公共場所有裝設隱匿
式攝影機情事，除有通報
義務外，尚應保全相關證
據，並嚴禁毀損、湮滅、
重製、散布、播送或有其
他足以妨害調查之行為，
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三、 為確保隱私維護與證物保
管，以防制私密影像外
流，於第三項及第四項明
定執行機關接獲通報，或
發現有裝設隱匿式攝影機
之情事者，必要時得會同
警察機關調查相關事證，
並於調查過程中注意維護
當事人之隱私，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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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影像及證據。 

第九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場所管理人新臺幣八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該公共場

所為營業場所者，並限期命其停

止營業。 

明定違反第四條第一項之罰則。 

第十條  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者，處場所管理人新臺幣七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違反第八條第二項之罰則 

第十一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或第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且

經發現有裝設隱匿式攝影機者，

處場所管理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並得按次處罰。 

明定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五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且經發現有裝
設隱匿式攝影機之罰則。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者，處場所管理人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違反第八條第一項之罰則。 

第十三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或第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者，

處場所管理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並得按次處罰。 

明定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五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之罰則。 

第十四條  執行機關得於指定處

所或網頁公告依本自治條例所為

檢查結果。 

    前項公告內容，應包括檢查

地址、場所名稱、違規事實及改

善情形等事項。 

一、 為落實資訊公開透明，並
有效督促場所管理人負擔
管理義務，於第一項明定
執行機關得於指定處所或
網頁公告依本自治條例所
為檢查結果。 

二、 第二項明定公告內容項
目，以資明確。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

格式，由市政府定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
由市政府定之。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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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疾字第1153111976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15年6月23日北市衛疾字第11531119762號函正本1件，應送達梁萬

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F10167ＯＯＯＯ）。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

達。

二、應送達之陳述意見函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至本局領取。

三、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公報之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108203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00號6樓。

(二)電話：02-23759800分機1972。

(三)聯絡人員：賴小姐。

局長  黃建華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37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560031181號

主旨：公告第2次公開展覽宜德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內湖

區潭美段一小段346地號等6筆（原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書圖，並訂於民國115年7月9日舉辦本案第2次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5年6月26日起，至115年7月10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內湖區公所、臺

北市內湖區蘆洲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5年6月26日起，至115年7月10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5年7月9日（星期四）下午3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內湖區湖興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0巷

19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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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內湖區蘆洲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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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12601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家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山區正義

段四小段378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15年7月

15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5年6月26日起，至115年7月25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5年6月26日起，至115年7月25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5年7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大同區光能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33號2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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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山區民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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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12244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洪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

段二小段208地號等55筆（原5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並自

民國115年6月26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5年6月26日起，至民國115年7月25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5年6月26日起，至115年7月25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208地號等55筆土地。

四、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預定拆遷日，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

）。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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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同區民權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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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1530044172號

主旨：公告陳信文消防設備人員變更執業執照登記資料。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6條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

公告事項：陳信文消防設備人員變更執業執照登記資料如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44



 

陳
信
文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變
更
執
業
執
照
登
記
資
料
 

 

序
號

 
姓
名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機
構
地
址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類
別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字
號
 

執
業
範
圍

 

1 
陳
信
文
 

(換
1)
臺
北
市
消
師

執
字
第
00
06
4號

 

旺
興

消
防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復

興
北
路
1號

10
樓
 

消
防
設
備
師

 
消
師
證
字
第

17
24
號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
測

試
、
檢
修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116  期

45


